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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邮政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公路发〔2022〕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财政厅（局）、农
业农村（农牧）厅（局、委）、邮政管理局、乡村振兴局：

现将《“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邮政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2年10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
规范“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以下简称示范县）创建，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示范县申报、评审、创建、验收、命名和已命名示范县的管
理工作。

第三条  示范县创建工作遵循自愿申报、严格评审、择优示范、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到2035年，“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引领作用发挥充分，带动全域形成较
为完善的“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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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联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邮政局、国家乡村振兴局负责
组织示范县创建工作，建立完善创建指标评分体系和管理制度，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政策
引领和监督指导。

省、市级交通运输、财政、农业农村、邮政管理、乡村振兴部门负责指导、监督相
关县（区、市）开展示范县创建，加强工作协调、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县级人民政府
负责示范县创建具体工作。

第二章 创建条件和标准

第六条  辖区内有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任务的县级人民政府，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
请创建示范县：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农村公路各项工作开展有力，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体系健全，农村公路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三）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农村综合运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四）农村公路管养保障责任落实到位，农村公路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五）农村公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第七条  存在以下情形的单位，不得申请创建：

（一）近一年县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出现严重违纪违法；

（二）近三年被党中央、国务院在督查、审计等活动中指出农村公路领域存在重大
问题，或指出的问题尚未整改完成；

（三）近三年农村公路领域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或质量责任事故。

第八条  在组织开展创建工作时，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邮政
局、国家乡村振兴局根据工作要求对创建条件的各项内容进行细化，制定并发布具体评
分标准和细则。评分采用百分制，合格线为85分，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参照帮
扶县政策的地区予以适当倾斜。评分时依托信息系统，对照主管部门已掌握的数据和情
况，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考核。

第三章 创建程序

第九条  示范县创建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创建工作自发布通知后启动，按照提
出申请、核查报送、专家评审、推动创建、评估验收、公示命名等程序开展。创建和日
常管理工作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

第十条  拟申请示范县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对照创建条件和标准有力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工作，按照通知有关要求形成申请材料，提出示范县创建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材料依次由市级、省级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同级财政、农业农村、邮
政管理、乡村振兴部门进行核查。核查达标的单位，由省级交通运输部门公示5个工作
日，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但核实通过的，作为省级推荐对象。省级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省
级财政、农业农村、邮政管理、乡村振兴部门，将推荐对象的申请材料报送交通运输
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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